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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提高本市劳动者的职业技能素质和就业竞争能力，使职业技能培训更好地为本市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及促进和稳定就业服务，满足现时社会上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逐步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和充分就业，本市于201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职业技能培训券制度，本市户籍、法定劳动年龄范围内且具备一定条件的人员均可申领培训券参加财政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

培训券由本市、区（县）或街（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负责发放。培训券有效期最长为两年，符合条件人员最多可申领6次，每两年申领一次，需于有效期内使用。每券可续期一次，续期时间最长为1年。券遗失或信息错漏，可申请补（换）发。

▲培训券政策内容解答

1．培训券何时开始申领？

答：2011年1月1日起。

2．哪些人员可以申领？
答：本市户籍、法定劳动年龄范围内（男性年龄大于等于16周岁且小于60周岁，女性年龄大于等于16周岁且小于55周岁）、有就业能力和培训需求、具备参加培训条件的以下人员：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指待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在岗农民工、失业农民工、被征地农民、转产转业渔民等）；持《广州生源高校毕业生就业公共服务卡》的高校毕业生；符合当年政策性安置且未就业的随军家属；城镇户籍在穗在职的企业职工。

3．培训券的有效期是多长？

答：最长为两年。

4．在哪里可以申领培训券？

答：城镇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在岗农民工除外）、随军家属可向户籍所在地的区（县）或街（镇）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领（其中，随军家属也可到市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领）；高校毕业生到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申领；在岗农民工和城镇在职职工由其所在的用人单位代为申领，用人单位可在办理录用备案手续时一并向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领。

5．申领时要提交什么资料？

答：申领培训券时，由申领人到发券机构前台填写《广州市职业技能培训券申领表》（可登录广州职业培训网：http://gzxl.gzlm.net/gzjp/“培训券”栏目下载申领表填报），并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或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户口簿复印需户主页及本人页；A4纸幅面，下同）一份、《广东省就业失业手册》（随军家属、高校毕业生除外，下同）。高校毕业生还需提供《广州生源高校毕业生就业公共服务卡》原件及复印件一份；随军家属还需提供随军家属安置相关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6.提交申领资料受理后，何时可以领取培训券？

受理申领资料后，发券机构在五个工作日内发券。

7．符合条件人员可申领多少次培训券？

答：符合条件的人员累计最多可申领6次。培训券类别分为职业资格证书类和非职业资格证书类，其中，非职业资格证书类的培训券最多为1次，职业资格证书类的同级别的培训券最多为2次。
 券可根据自身就业
8．培训券可以参加哪些培训？

答：申领培训券后，可按照培训券类别，持券参加定点培训机构开展的职业资格证书类培训和非职业资格证书类培训。职业资格证书类：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工、初级工、创业培训、专项技能培训；非职业资格证类：《特种作业操作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营业性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会计从业资格证》、《会计电算化证书》。

9．申领培训券后，在哪里参加培训？

答：持券人可在培训券有效期内，自主选择到经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定点培训机构参加培训。

10．持券参加培训可享受什么待遇？

答：持券培训可享受财政分类定额补贴，按规定减免培训或鉴定费用。持券人根据参训意愿自主选择定点培训机构并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后经审核符合补贴条件的，对定点培训机构给予相应补贴。

11．培训券遗失或信息错漏怎么办？

为一年。答：未使用的培训券遗失或信息错漏的，可到原发券机构办理补（换）发，需填写本表及提供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广东省就业失业手册》，如换发还应交还原培训券。

12．在有效期内未使用或已经过期未使用，是否能继续使用？

答：未使用的培训券自到期前三个月起（包括已过期的）可到本市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一次续期，需提供原培训券、本人身份证（或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广东省就业失业手册》。续期有效期最长为一年。

13．培训券使用的注意事项？

答：培训券实行实名制，持券人应于有效期内连同本人身份证明一并使用，转借、转让或涂改无效，一经核实取消培训补贴资格。

持券人报读后无故缺课，出勤率不足80%者，取消当次培训补贴资格。

14．培训券政策咨询及监督电话？
  答：关于培训券有关事宜可致电：020-83308232或登录广州职业培训网：http://gzxl.gzlm.net/gzjp/ 

